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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市场公

开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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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

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启迪G2、112978。 

3、发行主体：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或“启迪环境”）。 

4、发行规模：5亿元人民币。 

5、债券余额：本期债券的余额为1.259亿元。 

6、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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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止个别清偿债务，但维系基本生产运营所必要的水、电、燃、暖等开支，

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或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五）不得实施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对没有财产担保

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放弃债权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六）不得为逃避债务而恶意隐匿、转移财产，不得虚构债务或承认不真实的债

务； 

（七）与债权人、出资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案； 

（八）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临时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临时管理人的职责主要包括： 

（一）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二）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查明债务人负债情况； 

（三）履行、督促债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监督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五）协助债务人与债权人、出资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协商，引导

各方就预重整方案达成共识； 

（六）协助债务人拟定和调整预重整方案； 

（七）定期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预重整工作进展，并提交预重整工作报告或终结

预重整的申请； 

（八）监督债务人完成与预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三、启动预重整对启迪环境的影响分析 

启迪环境进入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与评估、

债权人沟通等基础工作，有利于启迪环境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

人进行充分协商，全面掌握各方主体对公司重整事项的意见和态度，尽快制定具有可

行性的预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工作进程和效率、以及重整计划表决通过的成功率。

如启迪环境预重整成功并顺利实施重整，将有利于启迪环境改善经营和财务状况，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 

四、风险提示 

（一）宜昌中院同意启迪环境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启迪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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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申请，预重整程序是为了识别启迪环境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提高后续重整工作

推进效率。截至2025年9月25日，启迪环境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

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启迪环境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

在不确定性。 

（二）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启迪环境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启迪环境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

有利于改善启迪环境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推动启迪环境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

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

算的风险。如果启迪环境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启迪环境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启迪环境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进行披露。 

五、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知悉上述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并将视情况采取下一步动作，维护投资

者权益。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法院决定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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